
国 家 协 调 委 员 会 （ C C M ）
担 任 多 种 任 务 ， 从 开 展 申 请
到 分 配 重 要 资 金 ， 以 及 提 供
实 施 检 查 。 产 生 利 益 冲 突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尤 其 是 当 很 多 
（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协调
委员会（CCM）成员日益成
为基金的收受人并负责执行。
为 了 进 一 步 调 查 这 个 区 域 ，
将针对政策和程序进行案例研
究 ， 以 缓 和 牙 买 加 、 肯 尼 亚
和津巴布韦的国家协调委员会
（CCM）内部的利益冲突。

指导方针 
这三个国家的国家协调委员会
都制定了有关利益冲突的指导
方针。肯尼亚的指导方针特别
规定了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必
须承认并宣布他们的冲突。但

国家协调委员会模式
利益冲突

是，已明确定义的要素（包括
利益冲突声明表）还需要再修
订，且没有验证机制可以对这
个过程进行监督。津巴布韦的
国家协调委员会已经在2005年
拟定了道德和利益冲突政策。
同样地，他们也无法证明已经
执行该政策、已经组建了监督
委员会或已经符合政策要求。
此 外 ， 肯 尼 亚 和 津 巴 布 韦 的
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并不很了
解这些政策或是纠正问题的方
法 。 牙 买 加 的 国 家 协 调 委 员
会是个例外：这个国家协调委
员会具备有文件证明的完善运
营计划，该计划包含了监督和
执 行 。 该 国 家 协 调 委 员 会 组
建 了 由 联 合 国 艾 滋 病 规 划 署
（UNAIDS）负责的独立监督
检查委员会，均要求所有国家

协调委员会成员每年以书面形
式披露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和中央执行机
构（PR）/次级执行机构
牙 买 加 的 国 家 协 调 委 员 会 在
选择中央执行机构和次级执行
机构上具有文件证明的程序。
对照之下，尽管在早期轮次中
的程序还不是很明确，但在后
续的轮次中已经有所改善，包
括了有标准可依的评估。肯尼
亚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技术
评审小组来监督选举过程。但
是，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对这
个过程具有影响力，且一些成
员还是资金申请组织的顾问。
全球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国家
协调委员会是由卫生部长（或
其代表）负责，而且大部分还

全球基金实施者系列

研究参与者所提出利益冲突的关键领域
1. 滥用职权和投票权：大部分关键职位（例如：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会主席）担任者所在的
组织都是全球基金收受人。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所代表的组织都是次级
执行机构。最终，由于利益冲突而放弃投票权的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仍然会频繁地参加会
议，并对决策制定产生影响。

2. 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和/或道德和监督委员会的定位：当这些实体由全球基金收受人负
责时，就会产生不公正的现象。



是中央执行机构。在很多情况
下，这种管理安排是必要的，
甚至是理想的。但是，执行减
轻利益冲突的系统很明显是保
护资金完整性以及确保执行人
员廉洁的基础。需要强调的
是，全球基金的最低要求规定
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利益冲突政
策。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
家协调委员会成员成为次级执
行机构，所有国家协调委员会
应谨慎制定能在任何时间适合
于所有成员的完善的利益冲突
政策。

推荐

为了在任何时间确定适合所有成员的利益冲突，以明确的程序和工具制定和执行政策。

对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进行利益冲突政策和缓解程序的培训。

在制定和执行利益冲突政策时，考虑外部实体的支持，例如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合作伙伴。

若有可能，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的财务和办公地址应独立于国家协调委员会的基金保管者。

投票 
减轻利益冲突的政策通常要求
与决策制定有直接或间接既定
利益的人员不能参与讨论和投
票，这一点尤为重要。但是，
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在一
些案例中，例如津巴布韦，
大部分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
不是中央执行机构就是次级执
行机构，如果执行此类政策的
话，参与投票的人就会寥寥无
几。因此，津巴布韦允许所有
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都参加。
但是，即使这类人员不参加投
票，他们还是会影响投票结
果，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投票
依据的是大部分人的意见。

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
潜在利益冲突更深层的因素与
国家协调委员会秘书处的地位
有关。例如，肯尼亚国家协调
委员会秘书处是由卫生部负责
并由卫生部工作人员担任秘书
处的职务，因此不可能公正。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缺
乏能力的秘书处会造成对利益
冲突的错误理解。例如，由于
保留信息的正确或错误行为，
会造成关键文件流通的延迟。
在确保公正性上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国家协调委员会从外部
组织获得的裁决支持将会对国
家协调委员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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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国家协调委员会 – 利益冲突管理策略
 充份揭露利益冲突
 取消成员参加与之相关的讨论和决策制定过程
 独立委员会成员参与决策的制定
 转移或重新分配成员的责任，避免利益冲突
 当很明显不能披露利益时，推荐采用特殊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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